
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和学位论文送审、答辩安排表 

时间 项目 操作要领 

4 月 2 日 
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正式开通送审

资格审查网页 

4 月 2-13 日期间仅涉及送审资格申请和审核，无需向系统提交电

子版学位论文，学位论文未完成者可继续论文写作。 

4 月 2-6 日 

学生本人在系统中按以下步骤提交

送审申请： 

第一步：登记发表论文情况。 

(该步骤请学生 4 月 4 日前提交完

毕，导师 4 月 6 日前完成审核)。 

第二步：登记毕业与学位论文信息。 

第三步：提交送审申请。 

 

1.相关要求 

（1）系统上填写的论文发表登记信息要与上交的纸质材料一致。

在学期间未发表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生也需在发表论文登记处点

击“提交审核”，此种情况下无需在系统登记其他信息，但学术型

研究生需按学院要求提供相关纸质证明材料（详见附件 3、4）。 

（2）小论文作者署名应为本人第一，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，并

且第一署名单位为福州大学。勿填报不符合本条规定的论文信息。

（3）勿填报在投未录用论文信息。 

（4）其它填报事项详见学校通知正文。 

3. 4 月 7 日 0 时起，系统将暂时关闭申请。未提交申请者，本批

次送审暂不受理其申请。 

4 月 7 日 

上午 11:30 前 

 

学术型研究生向学院提交发表论文

的纸质证明材料。 

地点：经管中楼 201（旗山校区） 

1.出示已发表的论文或录用通知书原件，按专业学号顺序排放： 

（1）本人文章和目录的所在页请折好，便于审核时快速翻找。 

（2）在目录中标示出本人发表的文章，便于审核时快速翻找。 

（3）各班级专业上交材料时，应将复印件与原件分开叠放，并确

保排放顺序一致。 

2.装订顺序：将系统中经导师审核通过的发表论文登记表打印后放

在首页，个人随附的复印件等证明材料按登记表中罗列的顺序排

放： 

（1）已发表：刊物封面（除有导师和学生本人的签名外，还应注

明所在专业及学号）、目录（本人文章所在页）、本人论文第一页

（无需附全文）。 

（2）已录用：录用通知书复印件（除有导师和学生本人的签名外，

还应注明所在专业及学号）及论文清样。 

注：如果是电子版请使用彩色打印，编辑部邮件录用通知截图也可

代替录用通知单原件。 

3.填报的论文如被收录，还应附上图书馆查新站出具的收录引用查

证检索报告原件（仅限于 SCI、SSCI、EI、CSCD 检索）。 

友情提示 

4 月 14 日要求上交的“遵守学术行为规范声明”、“论文独创性

声明”和“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” 2 份如已签好，可一并上

交。 

4 月 6-11 日 

导师（6 日前完成审核） 

教学干事（9 日前完成审核） 

学位点负责人（11 日前完成审核） 

1. 对于因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满足条件的，暂停审核，待条件符

合后再继续。 

2.各位老师应及时跟进审核，以免耽误学生的送审，各研究生应及

时关注审核进度。 

注：相关博士生请及时提醒导师及学位点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审核。 

4 月 12 日左右 学生提交电子文档供查重 

1.个人论文文档统一命名规则：007_学号_作者.doc，例如：007_

00710003_王小二.doc，注意：连接号为半角下划线“_”，文档

也可以是 docx 或 pdf 格式。 

2.以班级为单位（文件以“专业名称+人数”命名发送至：10468

39851@qq.com），将盲审完整格式的论文提交学院查重，查重



率勿超过 15%。 

3.学校将根据送审人数分配查重指标，每生仅一次查重机会，具体

时间另行通知。 

4 月 14 日 

资格审核都通过的学生开始向“研

究生管理系统”上传学位论文电子

版终稿（.PDF）。 

1.所有学位论文都应盲审；盲审分院级和校级，因此所有论文都应

严格按照盲审论文的格式排版。 

2.同时应向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上传电子版送审论文（.PDF）。 

3.在导师点击审核通过前，学生可随时上传电子版论文，若论文有

改动，应及时上传更新；一旦导师审核完成，学生将不能进行任何

操作，因此学生和导师都必须确保最后一次上传的论文是最终稿（P

DF 格式，不要上传 word 格式）。 

同时单独上交有本人和导师亲笔签

名的“遵守学术行为规范声明”、

“论文独创性声明”和“关于论文

使用授权的说明”2 份。 

此单页不要装订到盲审论文中，而应单独上交学院备查；但是，在

离校前提交给校图书馆的论文扉页中应该有此单页。 

导师审核学生提交的电子版论文；

若认为达不到送审要求，请勿点击

审核通过，此步骤不可逆。 

1.学生要及时提醒导师登陆系统审核论文；导师要按时在研究生管

理系统里完成对学生学位论文的审核，只有经导师审核通过的论文

才能进入后面的送审环节。 

2.学生及其导师必须确保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是最终稿，并且不

存在学术造假或学术不端行为后才能点击审核通过。 

研究生院公布校级盲审名单。 
之前抽中校级盲审，但实际未送出的，自然列入本批次校级盲审名

单。 

4 月 15 日 

整理外送论文。校审采用网络送审；

院审采用纸质送审。纸质论文按学

院提供的名单顺序排放，统一交至

经管中楼 201 办公室。 

由于毕业季送审高峰且过程涉及诸多环节，需 6 周左右时间才能返

回送审结果。 

4 月 28 日 

5 月 10 日 

6 月 15 日 

零星送审 

1.仅针对送审申请已经审核通过，但在 4 月 14 日前论文无法定稿

而延迟提交学位论文的研究生。 

2.此时提交论文者，应同时缴交承诺书，明确已经知晓并自行承担

延迟提交论文必然会导致的“评阅迟、答辩迟、延期毕业”的风险

和不良后果。6 月 15 日以后需零星送审的，须个别提出申请。 

6 月 10 日之前 学生完成答辩 

1. 论文送审成绩未录入系统前无法得知研究生送审成绩，研究生

本人无法查看评阅意见。导师可登录研究生院系统查看所带学生的

评阅意见。 

2.符合答辩要求的学生应及时在系统里提交答辩申请。 

3.为确保后期毕业和授学位材料能按时提交给研究生院，学生应在

此时完成《档案材料清单表》中能预先完成的部分。 

6 月 11 日之前 

学院召开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注意：这个时间节点是最迟的时间节点，非常关键，直接影响到学

校对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的审核、学部会议和校学位会的筹备工

作。以往批次有个别学院迟迟不开院学位会和提交材料，导致全校

的学位审核、授予工作停顿，学生无法按时离校。 

学院向研究生院提交毕业与拟授学

位正式名单及申请材料 

6 月下旬 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

只有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授予的学位，才能制作、发放相应

的学位证书（其中博士学位需公示 3 个月、且收录论文正式刊发后

才能发放）。 

6 月下旬 证书发放 辅导员审查研究生离校手续并发放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 

 


